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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河酒业新品推介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8 月 17
日，“重要时刻，必有宋河”宋河酒业
新品推介会在西安举行， 带来 4 款
鹿邑大曲新品和宋河粮液承运系

列。 陕西河南商会、西安周口商会等
机构近百人相聚西安，以美酒为媒，
欢聚一堂。

推介会上， 宋河酒业招商运营
中心总经理李金智致欢迎词。 从厂
区面貌日新月异到数字化系统投入

使用， 从组织重塑文化到品牌覆盖
河南，这个“56岁”的老牌名酒，今年
的变化让人为之侧目。

宋河酒业总工程师李富强向到

场嘉宾介绍新品主题和酿造技艺 ，
着重讲解鹿邑大曲新品和宋河粮液

承运系列饮后体验的诸多优化，经
典风味———古宋香型正式回归。

4 款鹿邑大曲新品分为绿标、红
标、银标、金标，情怀与品味兼具，萃
取“五粮”精华，入口更为柔顺，“颜

值”同步升级。 宋河粮液承运系列分
宋壹、宋叁、宋陆、宋玖、盛世 5种。该
系列在专业评比中广受赞誉。

“相信在各商会的大力支持下，
鹿邑大曲新品和宋河粮液承运系列，
必将红动豫陕两地，让‘宋河红’连接
豫陕之缘。 ”李富强表示。 ②27

关于寻找债权人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往来款项管理 ，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口

分公司（原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周口分公司）对应付款进
行了梳理排查， 依据排查结果 ，存
在以下客商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
现将债权人信息公告如下：

1.广西安通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江苏润达交通养护有限公司
3.郑州市大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4.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5.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
公司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请以
上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 及时办理相
关清欠事宜 ，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该笔欠款 。

联系人：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联系电话：0394-8595065
联系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周口大道北段周口北收费站院内

特此公告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

口分公司

2024 年 8 月 22 日

声 明
������周口市申派小梅艺术研究院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为避免不法分子使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特声
明作废。

2024 年 8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项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091000119701，声明作废。

2024 年 8 月 22 日

●苑嘉硕不慎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 出生日期 ：2008 年 4 月 28
日，编号：I410854944，声明作废。

2024 年 8 月 22 日

公 告
������因事业单位改革，根据中共周口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周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

位重塑性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

通知》（周编办〔2022〕127 号）文件精
神，周口市建设职工培训中心（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11700733889572X）拟向周口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资产清算领导小组，请相关债
权债务责任人在 7 日内向资产清算
领导小组认领。

联系人：贾彩兰
联系电话：13838626603

周口市建设职工培训中心

2024 年 8 月 22 日

项城建业江山汇项目交房公告
������项城建业江山汇项目已验收并
具备交房条件，现定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至 8 月 30 日在项城建业江山
汇会客厅办理交房手续， 届时恭迎
各位业主光临。

办理交房手续需携带相关资料

及费用：（1）交房通知书原件。 （2）买

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
买受人一寸照片 2 张，常住人口（家
属）的一寸照片 1 张。 （4）预交 1 年
物业服务费。 （5）商品房买卖合同、
已交房款票据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若您不能亲自前来而委托他人代
办交房手续， 应告知代理人携带由

您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

份证原件前来办理）。
交房时间：8时 30分至 11 时 30

分、14 时 30分至 18时。
交房地点： 项城建业江山汇会

客厅。
交房楼栋：⑴2#、3#+商铺、5#、

10#、11#+商铺 、12#+商铺 、13# （8
月 29日）。

⑵1#、6#、7#、8#、9#、15#、16#、
S3#商铺（8月 30日）。

特此公告

项城市建府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22 日

周 口 市 公 园 条 例
（2024年 6月 28日周口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24年 8月 3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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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公园事业健康发展，改
善生态和人居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公园的规划、建设、服务和管理。
本条例所称公园，是指具备良好绿化环境

和较完善的服务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具有休
憩、健身、游览、娱乐、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功
能的公共场所，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动物
园、植物园、历史名园 、儿童公园等 ）、社区公
园、游园等。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三条 本市公园事业发展应当坚持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规范
建设、科学管理、服务公众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公园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并将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公园所需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市、县（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是公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
园的行业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体育、公安、民政、财政、自
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水
利、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港航管
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园的服务管理
等工作。

第六条 公园管理机构负责公园的日常

管理和服务工作，并接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由政府确定公园管

理机构。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由建设单位
负责，并报本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已经
竣工验收移交政府的，由政府确定的公园管理
机构负责。

第七条 公园实行名录管理。 公园名录的
确定及调整，由市、县（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提出，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公园名录应当包括公园名称、类别、等级、
位置、面积、四至范围和管理单位等内容。

公园的名称应当体现功能定位、 园区风
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内涵等，按照国家、省
有关地名管理规定确定。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投资 、捐
赠、参加志愿服务等方式，依法参与公园的建
设、服务和管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维

护公园环境、保护公园设施的相关法律、法规，
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劝阻、投诉和
举报。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十条 市、县（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编制公园体系
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经批准的公园体系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
需变更的，公园数量和面积不得减少，并按照
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明确公园体系发展和保护目标，做到

布局合理、覆盖均衡、体系完整、功能多样；
（二）符合十五分钟生活圈建设要求，科学

规划公园的选址、面积和服务半径，方便公众
使用；

（三）结合水环境治理、废弃地生态修复、
老旧小区改造；

（四）改善城乡环境，鼓励利用荒滩、荒地；
（五）因地制宜，配套建设农村文体活动广场；
（六）科学布局防灾避险、人民防空和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
（七）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先选择具有文

化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区域；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应当广泛征求意见，规

划报送审批前，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根

据公园体系规划以及国家、省相关技术标准和
设计规范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审批。 审批时，应当征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的意见。

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不得擅自变

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三条 公园内应当按照规划和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要求设置功能配套设施，严格控
制设置商业服务设施。

公园内的餐厅、茶座、咖啡厅、商亭等配套
服务设施应当统一规划， 与游客容量相适应，

严格控制数量和规模。
政府投资建设管理的公园和依托历史建

筑建设的公园，禁止设置改变公园和历史建筑
等公共资源属性、与公园功能无关的场所。

第十四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游客

容量和公众需求， 在公园内合理设置座椅、园
灯、饮水、充电、厕所、垃圾箱等便民服务设施。
有条件的公园应当设置志愿者服务站。

公园出入口、主要园路、建筑物出入口以
及厕所等场所应当设置无障碍设施。

综合公园和有条件的社区公园应当配套

建设健身步道、健身区、儿童户外活动场所，设
置老年人休憩区、母婴室。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防灾减灾相关规划，指导承担应
急避险功能的公园配合建设相应的应急避险

场所。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在公园内设

置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滨河、 滨湖公园应当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园内建筑和服务设施应当符合防洪、防涝的相
关标准要求。

公园内设置游乐设施应当符合国家、省和
本市有关技术、安全标准和规定。

第十六条 公园内设置水、电、气、暖、通
信等管线和其他市政设施，应当符合安全规范
要求，与公园景观相协调，避开游客活动密集
区域和主要景点，不得危及游客安全。

第十七条 公园建设应当推广应用绿色

照明、清洁能源、雨水收集、再生水利用、园林
垃圾资源化利用等环保技术和新产品。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因地制宜，通过
选用耐水湿、吸附净化能力强的植物，建设储
水池塘、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等设施，提高对
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
径流。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

园用地、擅自改变公园用地性质；确需占用或
者改变公园用地性质的，应当依法审批。

需要临时占用公园用地的， 应当经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临
时占用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恢复原状。

第三章 服务管理

第十九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依据规划和有关规范、标准对公园进

行维护和管理，配备相应的管理、技术、保洁、
养护和安保人员；

（二）建立健全公园管理制度，根据需要制
定公园管理细则和游园须知，并报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备案；

（三）保持公园设施和绿化景观良好，引导
游客文明游园，维护正常游览秩序；

（四）管理公园内休憩、健身、配套商业服
务等活动；

（五） 加强公园内生物多样性保护， 做好
蚊、蝇、鼠、蟑螂、白蚁等病虫害防治；

（六）保护公园内古树名木、文物古迹和历
史建筑等；

（七）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园主要

出入口的显著位置设置公园简介、游园示意图、
游园须知、管理机构名称和投诉、举报电话。

公园内应当设置指示标牌和公益宣传栏；
健身、 游乐等设施应当设置安全提示标志；危
险区域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第二十一条 公园应当每天开放。因特殊
情况需要闭园的，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并向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支持有条件的公园在草坪、
林下空间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满足公众
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户外活动需
求。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将开放共享区域、开放
时间、活动类型等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应急

预案的编制、宣传、演练，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极
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防范应对工作。

遇有紧急情况或者突发事件，公园管理机
构应当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游
客安全。

第二十四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公

园内配套服务项目经营活动的实施和管理。
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鼓

励公园配套服务采取整体打包专业化运营等

模式。
第二十五条 公园管理机构不得将公园

内的管理用房改作经营用房或者出租、出借给
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政府管理的公园的配套商业设施、场地对
外出租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使用和管理的有
关规定公开招标。

第二十六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巡

查养护公园内的景观水体，及时清理水面漂浮
物，保持水体清洁。发现公园内水体污染、水位
异常的，应当立即向生态环境、水利部门报告，
并配合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第二十七条 利用公园设施或者场地临

时举办展览、宣传、演出、影视剧拍摄、商业摄
影等活动的，应当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在指定
地点和时间内进行， 不得损坏公园设施和景
观。 活动结束后，举办方应当及时拆除临时设
施， 清除废弃物， 将临时占用的公园景观、绿
地、设施等恢复原状。

进入公园的游客应当文明游园，爱护公园环
境卫生。 游览结束后，应当自行清理果皮、烟蒂、
塑料制品、一次性餐食（饮料）、餐具等废弃物。

第二十八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公

园空间、设施条件和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质
量标准要求， 结合公园主要功能和游客需求，
确定不同区域环境噪声限值及禁止开展相关

活动的时间，并在显著位置设置告示牌，向社
会公布。公园内各区域的各类活动均不能超过
相应的噪声限值。

在公园内演奏、歌咏、甩鞭、打陀螺、健步
走、跳广场舞等，应当遵守相关管理规定，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
第二十九条 有条件的公园应当合理设

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
未经公园管理机构允许，车辆不得进入公

园。 下列车辆除外：
（一）老、幼、病、残者使用的专用车辆；
（二）专用观光车辆和施工、养护作业车辆；
（三）执行公务的公安、消防、救护、抢险等

特种车辆。
进入公园的车辆应当按照规定的速度和

路线行驶，并在指定地点停放。 执行紧急任务
的特种车辆除外。

设有自行车道的公园，应当允许未安装动
力装置的自行车进入。

第三十条 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散发商业性广告宣传品、流动兜售物品；
（二）翻越围墙、栏杆、绿篱，攀爬建筑、雕

塑等；
（三）在非指定区域游泳、垂钓、宿营、洗涤

污物等；
（四）非法捕捉、伤害动物，擅自放生动物等；
（五）违反规定携带犬只入园；
（六）酗酒、赌博或者进行算命、占卜等封

建迷信活动；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行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

定，车辆擅自进入公园，或者进入公园的车辆
未按照规定行驶、停放的，由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

项、第六项规定，劝阻无效的，由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
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 第三项规
定，劝阻无效的，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并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由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园管理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在公园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开发区、 示范区公园的规
划、建设、服务和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周口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周口市公园条例》已经周口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通过， 河南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于 2024年 8月 3日批准，现予公布，
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

周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21 日


